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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7�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绿茵生态 公告编号：2025-047

债券代码：127034�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87；股票简称：绿茵生态

债券代码：127034；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1.51元/股

转股时间：2021年11月11日至2027年4月2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现将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

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7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4月

30日公开发行了712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1,200.00万

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511号” 文同意，公司71,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将于2021年5月28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绿茵转债” ， 债券代码

“127034”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5月11日）起满

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即2021年11月11日至

2027年4月29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12.38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

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

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

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较高者。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2023年5月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因2022年年度

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自2023年5月31日

起，绿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12.04元/股。

2、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5月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因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自2024年5月31日

起，绿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11.79元/股。

3、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

股份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024年6月12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自2024

年6月12日起，绿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11.76元/股。

4、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5年5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因2024年年

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自2025年6月6日

起，绿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11.51元/股。

二、“绿茵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三季度，绿茵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2,000元（20张），转股数量为172

股。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可转债余额为427,899,900元（4,278,999张）。 2025

年第三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11,386,340 36.40% - 111,386,340 36.40%

高管锁定股 111,386,340 36.40% - 111,386,340 36.4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4,600,360 63.60% +172 194,600,532 63.60%

三、总股本 305,986,700 100% +172 305,986,872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22-58357576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2025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绿茵生态”股本结构表；

2、 截至2025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绿茵转债”股本结构表。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1313� � � �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2025-085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0月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0月9日（周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9日的交易时间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

月9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机场路22号公司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石轩先生。

5、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90名，代表股份488,954,

6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646%（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

年9月26日，公司总股本为700,000,00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

120,268股，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4,250,000股，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7,479,800股，上述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685,149,932股，下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4名， 代表股份482,173,9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7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6名，代表股份6,78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89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186名，代表股份6,78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7%。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6名，代表股份6,780,7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7%。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刘恬宁、丁艺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情况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1.00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

联营企业湖南轩久甲

天下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88,092,699 99.8237 653,300 0.1336 208,700 0.0427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00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联

营企业湖南轩久甲天下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5,918,700 87.2874 653,300 9.6347 208,700 3.077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刘恬宁、丁艺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

场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13� � � � �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5-086

转债代码：113658� � � � �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慎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慎则” ）

本次担保金额 5,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8,938.4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鼎铭秀博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铭秀博” ）

本次担保金额 66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66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广州密尔克卫宝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宝会” ）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

元）

454,663.19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105.30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签订合同，为上海慎则提供额度为人民币5,000.00万元的担保，并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合同， 为鼎铭秀博提供额度为人民币660.00万元的担保、为

广州宝会提供额度为人民币1,000.00万元的担保，并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54,663.19万

元，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3日、2025年5月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110亿元，担保时间范围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具体请查阅公司分别于

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慎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慎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上海慎则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江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5665100344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02日

注册地 上海市金山区施三路8号五层520室C

注册资本 7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公共铁路运输；食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

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添加剂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通讯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

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箱包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颜料销售；染料销售；数字内

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标准化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互联网数据服务；大数据服务；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市场营销策划；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化肥销售；肥

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销售代理；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采购代理服

务；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自行

车及零配件批发；水上运输设备零配件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家具零配件

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高铁设备、配

件销售；电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半导体

照明器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11,083.18 165,889.93

负债总额 97,622.33 154,519.92

资产净额 13,460.85 11,370.01

营业收入 41,366.13 54,668.85

净利润 2,090.84 -109.24

（二）上海鼎铭秀博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鼎铭秀博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工储存” ）持有鼎铭秀博100%股权，公司持有化工储

存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石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065976282N

成立时间 2013年04月10日

注册地 浦东新区老港镇良欣路456号3幢327室

注册资本 12503.7682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仓储（除危险品），物流信息咨询（除经纪），国际航空、海上、陆路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集装箱堆存，集装罐制造、修理、清洗、堆存。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6,752.72 16,318.59

负债总额 2,103.70 1,777.99

资产净额 14,649.02 14,540.60

营业收入 1,269.62 2,809.79

净利润 108.00 184.81

（三）广州密尔克卫宝会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广州密尔克卫宝会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广州宝会60%股权

法定代表人 曾宝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6734787468

成立时间 2008年04月22日

注册地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科汇二街11号601-1房

注册资本 125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日用化学产品销

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颜料制造;合

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

营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6,006.72 13,728.26

负债总额 4,560.99 4,023.14

资产净额 11,445.73 9,705.12

营业收入 9,293.95 16,930.03

净利润 1,434.39 3,265.11

三、担保协议一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二）债务人：上海慎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

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担保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二）债务人：上海鼎铭秀博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6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五、担保协议三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二）债务人：广州密尔克卫宝会新材料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六、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上海慎则、鼎铭秀博与广州宝会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被担保人上海慎则、鼎铭秀博与广州宝会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上述公司资信状况

良好，无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公司能有效控制和掌握被担保人日常经营及重大事项。

七、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告。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54,663.1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105.30%。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13� � � �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5-085

转债代码：113658� � � �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密卫转债” 金额为872,266,000元，占

“密卫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密卫转债” 转股金额为1,000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7股，占“密卫转债”转股前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

名前为“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总股本的0.00001%。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05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9月16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8,

723,880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872,388,000元。

（二）可转债上市概况

经《关于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通知》（上海证券交

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82号）同意，公司87,238.8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0月25日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密卫转债” ，债券代码“113658”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说明

根据有关规定和《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密卫转债” 自2023年3月22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股份。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对转

股价格进行调整。

1、2022年9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密尔克卫

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因公司本激励计划中的1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身故，不再具备激励对象的

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规定及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39）。

2022年12月19日，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8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注销事宜办理完毕，

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

变化，需对“密卫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由原来的134.55元/股调整为134.61元/股。 本次调整

符合公司 《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

施完成暨“密卫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76）。

2、2023年3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5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需对“密卫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由原来的134.61

元/股调整为134.06元/股。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调整“密卫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

3、2023年3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因公司本激励计划中的1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的资格，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及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5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9）。

2023年6月6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250股限制性股票的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6月5日办理完毕。

因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后，“密卫转债”的转股价格不变。本次转股价格不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化工

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6）。

4、2023年8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因公司本激励计划中的1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的资格，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及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5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3-125）。

2023年10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2,500股限制性股票的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10月19日办理

完毕。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密卫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由原来的134.06元/股调整

为134.07元/股。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密卫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6）。

5、2023年10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的1名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导致公司解除与其

劳动关系，不再具备激励对象的资格；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

再具备激励对象的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密尔克

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及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78,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

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

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3-161）。

2023年12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78,000股限制性

股票的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密卫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由

原来的134.07元/股调整为134.11元/股。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密卫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164）。

6、鉴于2024年3月12日至2024年4月1日，公司股票连续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120.70元/股），已触发“密卫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日、2024年5

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密卫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综合考虑公

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密卫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34.11元/股向下修正为57.00元/股。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

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密卫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1）。

7、2024年4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3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

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需对“密卫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由原来的57.00

元/股调整为56.48元/股。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

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调整“密卫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8、2024年4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2021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将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6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

应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6,77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

2024年7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56,775股限制性股票的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7

月15日办理完毕。 因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密卫转债”的转股价格不变。 本次转股价格不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87）。

9、 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8日、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2,290,159股库存股进行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6）。

上述2,290,159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9月11日办理完毕。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

对“密卫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由原来的56.48元/股调整为56.31元/股。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密卫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

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8）。

10、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1日、2024年10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鉴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合计2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的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将对上述激励对象已授

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21,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152）。

2024年12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121,

000股限制性股票的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12月12日办理完毕。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密卫转

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由原来的56.31元/股调整为56.33元/股。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密卫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54）。

11、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2日、2024年11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1,129,700股库存股进行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56）。

上述1,129,700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12月24日办理完毕。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

需对“密卫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由原来的56.33元/股调整为56.38元/股。 本次调整符合公

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密卫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

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57）。

12、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2日、2024年11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银行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提供的专项贷款及公司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

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2025年2月6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已实际回购股份2,533,517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上述2,533,517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2月7日办理完毕。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

对“密卫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由原来的56.38元/股调整为56.43元/股。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密卫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

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13、2025年4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相关

规定，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1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需对“密卫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由原来的56.43

元/股调整为55.72元/股。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

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调整“密卫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14、2024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等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公

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密尔克卫化

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2021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将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5名激励对象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5,77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2025年7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35,775股限制性股票的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7

月10日办理完毕。 因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密卫转债”的转股价格不变。 本次转股价格不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6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密卫转债”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转股金额为1,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17股，占“密卫转债”转股前公司总股本的0.00001%。

（二）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密卫转债” 金额为872,266,000元，占“密卫转债” 发行

总量的99.9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数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5,775 0 -35,775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8,127,156 17 0 158,127,173

合计 158,162,931 17 -35,775 158,127,173

注：除“密卫转债” 转股的原因外，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还存在以下原因：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35,775股限制性股票的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7月10日办理完毕。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80228498

联系邮箱：ir@mwclg.com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5369� � �证券简称：拱东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4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章程》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8日召开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相应修订，《公司章程》修订的具

体内容敬请查阅公司2025年8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7）。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手续，经工商登记机关审核并备案

的《公司章程》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公司章程（2025年9月）》。

特此公告。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256� � � � � � �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6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30日收到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贴人民币284.5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比例为12.48%。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上述政府补贴

款人民币284.50万元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将于收到时计入公司收益。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贴款预计对公司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上述政府补贴收入的会

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情况， 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1118�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5-057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橡胶收入保险赔款

及征地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橡胶收入保险赔款

根据《海南橡胶2025年橡胶收入保险项目保险协议》的约定，2025年5月期间因病虫

害导致收入损失，触发保险赔付条件，经査勘定损，确定保险赔付金额为89,957,712.70

元。 公司近日已收到赔付款项，会计核算记入其他收益。

二、征地补偿款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公司近日收

到G98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等征地项目的征地补偿款合计36,338,265.05元，

其中职工安置补助费31,147,240.05元，青苗补偿款5,191,025.00元，征地协议约定的条

件达成时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以上具体会计处理最终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0937� � � � � � � � � �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48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京能锡林郭勒能源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京能锡林郭勒能源有限公司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收购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峰集团” ）持有的京

能锡林郭勒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林能源” ）49%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7月1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购

京能锡林郭勒能源有限公司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38）。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锡林能源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变更完成后，公司

持有锡林能源49%股权，峰峰集团不再持有锡林能源股权。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25-082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借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90

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回购数量以回

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

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

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公司尚未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

均符合《回购指引》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27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神开股份” ）于2025

年7月26日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神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开能源科技” ）以现金方式向山东未

来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机器人”“标的公司” ） 增资1,500.00万元，其

中144,783.00元作为标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剩余部分进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金，

对应该次交易完成后1.0990%的标的公司股权。

二、进展情况介绍

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通知，公司该次增资涉及的工商变更

登记备案手续已全部完成，并取得了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 因未来机器人于神开能源科技增资后新增融资，注册资本由公司

认缴增资款后的1,317.5218万元变更为1,510.5653万元，公司上述1,500.00万元增

资款对应占标的公司最新股本的比例相应变更为0.9585%。 相关变更信息如下：

（一）最新注册资本

1、注册资本：1510.5653万人民币

（二）最新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额（万元）

1 山东墨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7202% 600.0000

2 陶泽文 13.1681% 198.9130

3 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有限公司 12.7796% 193.0435

4 李扬红 9.2681% 140.0000

5 威海林溪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2820% 110.0000

6 北京中移数字新经济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898% 96.5217

7 国机(苏州)先进装备与产业基础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949% 48.2609

8 中金瑞晟(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949% 48.2609

9 东莞广发信德一期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94% 28.3890

10 上海神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9585% 14.4783

11 青岛厚纪恒裕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6390% 9.6522

12 威海百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0.6390% 9.6522

13 张涛 0.5296% 8.0000

14 海南极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3195% 4.8261

15 舟山共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0376% 0.5675

合计 100.00% 1510.5653

三、备查文件

1、《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